
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国家民政部批准注册成

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其宗旨是：致力于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教

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促进中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第二条 为规范和加强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项目的管理，确保捐赠项目

按照捐赠协议的规定顺利实施，根据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中南大学教

育基金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规定，结合中南大学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适用于本管理办法的资助项目具体包括：

1、支持建设、建造、更新教学和科研设施；

2、扶植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重点课程的建设；

3、资助教学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及专著出版；

4、支持人才引进，资助设立讲席教授、聘请世界知名学者来校讲学；

5、资助优秀教师及在校学生出国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召开高层

次国际学术会议；

6、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奖教金及学生创新创业基金；

7、资助有益于学生综合素质拓展的各项活动；

8、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的相关公益项目；

9、按照捐赠者意愿设立的资助项目。

第四条 基金会资源开发与项目管理部负责管理资助项目，主要负责项目的

立项、实施、检查、监督、验收、评估等工作，并定期向理事会报告捐赠项目的

情况。

第二章 项目的确立

第五条 根据中南大学（含各二级单位、相关部门）、基金会的发展需要与

捐赠者的意愿，由中南大学（含各二级单位、相关部门）或基金会具体负责人及

授权代表和捐赠方签署捐赠协议，确定捐赠行为。

第六条 项目的设立：

1、限定性资助项目。捐赠人指定具体用途的项目。在合同签订后，项目具



体实施部门须配合基金会项目管理人员完成立项工作，填写《中南大学教育基金

会捐赠项目立项表》（以下简称立项表），会同相关文本资料及电子文本在约定时

限内交至基金会资源开发与项目管理部，作为项目立项的依据。

2、非限定性资助项目。捐赠人未具体指定使用对象及使用方式，由基金会

统一归入中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项目。

3、基金会设立的其他专项基金项目。

第三章 项目管理的职责与职能

第七条 限定性资助项目立项后，受赠单位须根据捐赠者意愿，制定详细的

项目管理制度（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明确项目负责人或成立项目管理委员会，

负责领导和监督项目的组织和实施。

第八条 中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项目采取项目申报制，填写中南大学《公益

项目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报基金会理事会审议。具体按照《中南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实施。

第九条 基金会理事会授权基金会秘书处行使以下职能：

1、审议、批准项目管理的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

2、确定项目负责人或审议、批准管理委员会的组建与职责；

3、开发有利于学校发展的专项基金项目；

4、跟踪、检查和监督项目的执行情况；

5、审议重大项目工作总结和报告。

第十条 项目管理委员会的职责：

1、项目管理委员会是针对捐赠数额较大、受益面较广的捐赠项目的需要而

设立的项目管理机构；

2、项目管理委员会的职能是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决策、组织和监督；

3、管理委员会由捐赠方代表、受益方主要负责人、专家及基金会代表组成，

一般由学校、基金会负责人或捐赠人任管理委员会主席。

第四章 项目的实施、监督与验收

第十一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受赠单位应严格按照《立项表》（或《申

请书》）内写明的项目实施计划开展工作。

第十二条 受赠单位在使用捐赠款前，须向基金会提交《捐赠项目资金拨付



申请表》，经基金会审批同意后方可使用捐赠款。

第十三条 基金会将根据《捐赠协议》约定的内容和项目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管理，不定期地抽检项目的执行情况，并及时向捐

赠人和社会公布有关项目的重要信息。

第十四条 项目受赠单位因故需要变更项目实施方案，应当征得捐赠人同意

且仍需用于公益事业；确实无法征求捐赠人意见的，应当按照基金会的宗旨用于

与原公益目的相近似的目的，及时向基金会资源开发与项目管理部提交书面报

告，经协商获准后方可按变更后的方案执行。因故不能执行的项目，项目受赠单

位须退还已拨付的资助经费。

第十五条 项目受赠单位在项目实施中如有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资助或者有

其他违反合同情形的，基金会将视情节给予警告、批评、撤销资助、解除立项、

追回资助款项。

第十六条 项目结束后，项目受赠单位须提交项目总结报告，包括项目的开

展情况、取得的成果以及社会影响等。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经2011年2月24日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

一次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